 关于《中山市持续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的若干措施》政策解读
一、居民住房“以旧换新”补贴活动有哪些注意事项？

答：（一）购房人须于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期间出售自有住房并购买一套新建商品住房，卖旧房买新房时间不分先后，购买的新建商品住房须于2027年6月30日（含当日）前缴纳契税，缴税后方可申领电子消费券。出售自有住房时间以转移登记时间为准，购买新建商品住房时间以通过银行转账首次缴交房款（定金、首付款）时间为准。

（二）出售自有住房的卖房人与新购住房之间须直接相关，应为新购住房产权人或产权人之一。

（三）出售自有住房、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均不含公寓。

（四）在政策出台前购房人已办理网签备案，政策出台后同一购房人就同一商品住房办理注销并重新网签，不可申领电子消费券。

（五）电子消费券办理和所需材料另行通知。

二、享受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退税优惠政策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答：（一）政策优惠范围及时限方面，自2026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1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
（二）退税金额计算方面，新购住房金额大于或等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全部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新购住房金额小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按新购住房金额占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比例退还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三）适用条件方面，在我市享受优惠政策的纳税人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1.纳税人出售和重新购买的住房应在中山市范围内。2.出售自有住房的纳税人与新购住房之间须直接相关，应为新购住房产权人或产权人之一。

（四）提交资料办理方面，纳税人享受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退税政策的，应当向征收现住房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的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填报《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退税申请表》，并应提供下列资料：1.纳税人身份证件；2.现住房的房屋交易合同；3.新购住房为二手房的，提供房屋交易合同、不动产权证书及其复印件；4.新购住房为新房的，提供经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备案（网签）的房屋交易合同及其复印件。如有疑问，可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咨询。

三、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调整后，目前实施的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优惠政策是否也相应调整？

答：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调整后，目前实施的多子女家庭、人才、购买装配式建筑项目商品住房、绿色建筑商品住房申请公积金贷款的最高贷款额度也会相应调整，其中装配式建筑项目或绿色建筑商品住房额度上浮后最高可贷192万元，多子女家庭最高可贷208万元。

四、为什么要推行实施房票制度？

答：目前我国土地房屋征收补偿主要有货币补偿、安置房补偿以及集体土地重新安排宅基地建房补偿三种方式。试点推行房票补偿制度，是对现行补偿方式的有效补充，可以满足被征收人多样化、个性化的置业需求。
房票安置补偿的适用范围有哪些？

答：房票安置补偿适用于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公益性项目（如交通基础设施等）和城中村改造项目的征拆补偿，被征收房屋需为住宅类性质，补偿遵循自愿、公平、公开、等价原则。

使用房票的好处有哪些？

答：选择房票补偿的被征收人，可选择的房源可以不再仅限于以往政府规定的配建房等范围，我们鼓励并引导开发商将自身存量用房纳入项目房源清单，解决以往安置房源单一，导致房屋地理位置、户型、配套设施等方面的局限性，强化可选择房源对被征收人的吸引力，拓宽被征收人选房范围，提高征收安置效率。



